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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届株洲市市长质量奖
（个人）自评材料


申报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人员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株洲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制


填 报 说 明

自评材料以《株洲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《第四届株洲市市长质量奖评审准则》《市州和县市区人民政府质量奖评价准则》（DB43/T 2517-2022）等相关标准为基础，着重从个人主要成绩与突出贡献、代表性成果发表情况及内容概要等两个维度进行现状描述和总结。
自评材料总字数不超过30000字，采用普通A4纸双面打印，软封面装订、字体为宋体四号、行距为22磅，需提供一式三份的书面材料。电子文档采用PDF格式，命名为“单位名称+个人姓名+自评材料”，须发送至498146347@qq.com。
自评材料包括（但不限于）以下主要内容：
1.目录
2.主要成绩与突出贡献
3.代表性成果发表情况及内容介绍
4.证实性材料
证实性材料需附材料清单目录，按目录顺序提供，须包括如下内容：
（1） 个人身份证明文件；
（2） 学历/学位证书；
（3） 职称证书；
（4） 主要成绩与突出贡献证实性材料；
（5） 代表性成果证实性材料；
（6） 个人获得的各种奖励证实性材料；
（7） 申报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证实性材料。


一、主要成绩与突出贡献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，限5000字内，附证实性材料）：
（一）基本情况（个人基本情况、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等方面）
（二）主要业绩（在质量理论研究、质量管理实践、一线质量操作等方面的主要工作成绩，取得效果等方面阐述）。
（三）发挥带动作用，传帮带，培养理论或实践人才等情况。
二、代表性成果发表情况及内容概要等（限2000字内，附证实性材料）：
三、证实性材料
按顺序提供如下证实性材料（复印件、扫描件或原件）： 
（1） 个人身份证明文件；
（2） 学历/学位证书；
（3） 职称证书；
（4） 主要成绩与突出贡献证实性材料；
（5） 代表性成果证实性材料；
（6） 个人获得的各种奖励证实性材料；
（7） 其他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证实性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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